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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国务院发布）第一条 为了对矿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

管部门执行《矿山安全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国家实行矿

山安全监察制度，设置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和矿山安全监察员

。第二条 国家劳动总局设矿山安全监察局，省、自治区、直

辖市劳动局（厅）设矿山安全监察处，矿山比较集中的地区

、市劳动局设矿山安全监察室（组）。 各级矿山安全监察机

构受同级劳动部门的领导，业务上受上级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的指导。 各级矿山安全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和调动， 

应报上一级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备案。第三条 矿山安全监察机

构设矿山安全监察员，从熟悉矿山安全技术知识、能从事井

下检查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矿（处）

级干部中选任。 国家劳动总局矿山安全监察局的监察员，由

国家劳动总局任命；地方矿山安全监察机构的监察员，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局（厅）任命，报国家劳动总局矿山

安全监察局备案。 监察员由任命机关发给《矿山安全监察员

证》。监察员证由国家劳动总局统一印制。第四条 矿山安全

监察机构的主要职权是： 一、宣传安全生产方针和劳动保护

的政策、 法规， 监督《矿山安全条例》的贯彻执行； 二、督

促矿山企业开展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 三、参加矿山设

计审查和矿山工程竣工验收，参加矿山安全科研成果和有关

新技术的鉴定； 四、检查矿山企业安全技术措施工程的完成

情况和安全技术措施经费的使用情况； 五、检查矿山安全工



作，对违反《矿山安全条例》和危害职工安全健康的情况提

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可向有关矿山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主

管部门发出《矿山安全监察意见通知书》，要求他们限期改

正或限期解决； 六、参加矿山事故调查，监督事故的处理； 

七、对严重违反《矿山安全条例》的矿山企业和有关工作人

员，有权处以罚款； 八、对严重违反《矿山安全条例》的矿

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责任人和领导人，有权提请上级领导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九、对不

具备安全基本条件的矿山企业，有权提请有关部门令其停产

整顿或者予以封闭。第五条 矿山安全监察员凭其证件，在所

负责的范围内，有权随时进入现场检查，有权参加矿山企业

召开的有关会议，调阅的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或人员了解

情况。 矿山安全监察员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有危及职工安

全健康的情况，有权要求立即改正，或限期解决；情况紧急

时，有权要求立即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第六条 矿山安

全监察员发现违反《矿山安全条例》的情况，不及时制止又

不向上级汇报，以失职论处。矿山安全监察员如有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行为，从严惩处。第七条 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应当

支持矿山企业的安全机构、工业卫生机构和矿山救护队的工

作， 在业务上给予必要的指导。 矿山企业的安全机构、工业

卫生机构和矿山救护队有权向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或矿山安全

监察员直接反映企业的安全工作情况，并提供有关资料。第

八条 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在工作上应当与卫生、环保等部门互

相配合，分工协作，经常交流情况，共同研究问题，必要时

组织联合检查。第九条 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应当支持矿山劳动

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协助科研部门确定有关研究课题，并提



供必要的资料。第十条 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和矿山安全监察员

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工会组织和矿山职工开展工作，接受

群众监督。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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